
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 

预算管理办法 

（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规范灯塔基金会的预算管理，加强过程控制，

提高事前控制能力，发挥预算的规划、控制、激励功

能，整合基金会资源，有效组织和协调机构的救助活

动和资源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相关

规定，并结合灯塔基金会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基金会预算编制按照“自上而下、自下而

上、上下结合、分级编制”原则进行。  

第二条  预算编制方法将采用增量预算方法及零基

预算方法相结合的方法。管理费用预算采用增量预算

方法。捐赠收入、投资、业务活动成本预算采用零基

预算方法。  

第三条  收支预算的编制按照基金会职责分工，各

专项基金管委会、各领域、自主项目负责人负责编制

各自项目的收支预算，各职能部门编制各部门下一年

度日常管理费用预算表，财务部编制汇总预算并提交

秘书处。具体各部门选取的预算年度预算编制、审批

的程序为：  



1．秘书处于下达下一年度预算编制的原则和目标要

求。财务部接到通知后，整理上年及本年实际发生的财务

数据，将实际数据和预算表格下发至各职能部门、领域、

自主项目负责人、专项基金管委会。 

2．各领域、自主项目负责人、专项基金管委会从机构

的年度计划出发，根据秘书处下达的各项成本费用定额、

指标标准和下达的预算编制原则、要求，结合各项目的实

际情况，提出下一年度的预算目标建议。同时下发本年实

际数据和预算表格至各领域、自主项目负责人、各专项基

金管委会。各领域、自主项目负责人、专项基金编制各自

业务收支预算。 

3．各领域、自主项目负责人、专项基金管委会提交各

自项目收支预算表格，平台运营部提交筹资费用预算，办

公室提交人员、行政办公等管理费用预算，财务部提交投

资预算。由财务部汇总并编制总体预算初稿，联合各领域

负责人对预算初稿审查。 

4．财务部、各领域负责人对预算初稿提出审查意见，

对相关数据合理性进行检查，如发现明显不合理情况，反

馈给预算提交部门，退回进行修改完善。返回并通过检查

后，由财务部汇总。 

5．通过初步审查的预算提交秘书处进行审核，不通过

退回重新修改，直至通过后提交秘书处正式预算报告。 



6．提交理事会进行审议批准。理事会批准执行后，下

发执行。不通过，退回重新按照理事会要求进行修改，重

复上述过程后，再次提交理事会审议，直至理事会批准执

行。 

7．秘书处根据批准的预算，确定下达各部门主要预算

考核指标。 

第四条  秘书处对其所管理的各职能部门及项目进

行考核。考核按项目的效率性（实施进度、社会效

益）、有效性（支出所取得的社会效果，结合当前利

益和长远利益）进行。  

第五条  本规定自灯塔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后施行。  

 


